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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3_c36_327534.htm （财政部、国家计委

、卫生部 2003年2月14日）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发[2002]13号），按照公

共财政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为了规范各级人民政府对

农村卫生的补助范围和方式，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责任

，加大农村卫生投入 农村卫生工作关系到保护农民健康、振

兴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做好农村工

作是各级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

入的增长，各级人民政府要努力增加卫生事业投入，增长幅

度不低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并积极调整卫生支

出结构，从现在起到2010年，各级人民政府增加的卫生投入

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同时，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筹

集资金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不断提高农民健康水平。 二、合

理安排各项农村卫生经费 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卫生的财政补

助范围包括：疾病控制、妇幼保健、卫生监督和健康教育等

公共卫生工作，必要的医疗服务，卫生事业发展建设以及支

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一）农村公共卫生经费 根据当

地服务人口、公共卫生服务量及乡（镇）公共卫生人员数量

，并考虑经济发展和财力情况等因素，由县级财政合理安排

公共卫生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证开展公共卫生工作需要

的人员和业务经费。 农村公共卫生经费主要实行项目管理。

县级卫生部门按照国家确定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基本项目及



要求，合理确定项目实施所需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人员经

费按照工作量核定，业务经费按照开展项目工作必需的材料

、仪器、药品、交通、水电消耗等成本因素核定。项目可以

交由政府举办的卫生机构组织实施，也可以由政府通过招标

等方式交由其他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目前不具备

项目管理条件的地区和不适合按项目管理的工作，可以按照

定员定额和项目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核定公共卫生经费。 省和

市（地）级卫生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在市（地）、县（市）

、乡（镇）开展公共卫生工作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安排经

费补助。省级财政承担购买全省计划免疫疫苗和相关的运输

费用。 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困难地区涉及面广、危

害严重的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等的预防控制项目给

予补助。 村卫生室、民办卫生机构或乡村医生、个体医生承

担预防保健任务所需经费，由乡（镇）卫生院等按其承担的

具体任务核定。 （二）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经费 乡（镇

）卫生院医疗服务原则上通过医疗服务收入进行补偿。对乡

（镇）卫生院开展基本医疗服务所需的必要经费，由县级财

政根据医疗服务工作需要予以核定。 按规定条件和程序招聘

的乡（镇）卫生院院长的工资按国家有关规定标准核定，其

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按当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规定的标准

核定，由县级财政预算安排。 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建立以前，乡（镇）卫生院原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离退休人

员的离退休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核定，由县级财政预算

安排，并逐步实行集中支付。 （三）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建设

资金 农村卫生机构的建设应与当地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要根据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合理确定政府举办卫生机构



的数量、规模和布局，加大对农村卫生基础建设的投入力度

，到2010年基本完成县级医院、预防保健机构和乡（镇）卫

生院房屋设备的改造和建设任务，保证开展公共卫生和基本

医疗服务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条件。 政府举办的县乡两级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由县级计划部门按基建程序审核批准

后，列入年度投资计划，其他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按规定纳入

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管理。 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修缮、

设备更新购置、人才培养等项目支出，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卫生事业发展总体规划等情况，经论证后合理确定，

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逐年安排。 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设立专

项资金对贫困地区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等

给予补助。 （四）农村合作医疗补助经费 县级财政按实际参

加合作医疗人数和补助定额对合作医疗给予资助，并按参加

合作医疗人数及工作任务量等因素合理安排合作医疗经办机

构的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 县级财政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情

况安排资金，对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

可以直接用于贫困农民家庭大病医疗费用的的补助，也可以

用于资助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省级和市（地）级

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对农村合作医疗和贫困农民家庭医疗救助

给予适当支持。 各地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省、市（

地）、县、乡各级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的资助标

准，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安排。地方财政每年对参加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资助资金应不低于人均10元。 中央财

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农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和中

西部地区农村合作医疗给予适当支持。从2003年起，中央财

政根据试点进展情况，逐步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



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补助资金。 三、加

强农村卫生经费管理 乡（镇）卫生院的人员、业务、经费等

上划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要认真做好乡（镇）卫生院经

费指标划转等有关工作。 乡（镇）卫生院经费指标上划基数

，原则上由各地按当年县级财政下划乡（镇）财政的经费基

数，参考经济增长及近几年乡（镇）政府经费安排情况合理

确定。其中：人员经费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

原则划转，原县级下划到乡（镇）管理的人员（含现已离退

休的人员，不含已脱离卫生院的人员）所需经费全部上划，

下划后新增加的人员按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后留岗

的人员所需经费上划。 乡（镇）卫生院的资产，要在乡（镇

）财政和卫生院认真清查的基础上，由县级财政部门和卫生

行政部门统一组织清产核资验收后，交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统一管理，县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按有关规定加

强监督管理，防止乡（镇）卫生院资产流失。 乡（镇）卫生

院经费指标上划后，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对全县（市）农村卫

生事业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县级财政部门统一核定农村卫生

经费预算。乡（镇）人民政府要继续对农村卫生工作给予支

持，并按规定在用地、用工和资金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投入。 

各级财政、计划、卫生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农

村卫生资金和财务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